金坛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编制说明

（一）编制目的
为了方便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对本机关属于应当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进行查询，编制本目录。
（二）入编范围
本目录所收信息系本机关（属本机关管理的下属单位所发布的信息由其负责编制目录并向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提供）截止2007年12月31日之前发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当向社会主动公开的所有政府信息。
（三）数据项释义
1．索引号：根据政府公开信息的管理和利用需要而赋予政府公开信息的一组编号；
2．信息名称：反映信息主要内容的标题；
3．内容概述：信息内容简介；
4．产生日期：信息的形成时间；
5．文件编号：文件制发过程中由制发机关、团体赋予文件的顺序号；
6．发布机构：信息的责任者，是对信息进行创造、负有责任的机关或团体；
7．公开日期：应公开政府信息对外公开的具体日期。
